
中国語（簡体字） ver.1.0

年 月 日申请日期

住址

姓名
签名（本人签名）※

※请填写白天可联络的电话号码。

※代理申请时

（拼音）
代理人姓名 与申请者之

间的关系

特指定以上人员为代理人，

代理人住址

委托其特别定额补助金

← 如果是法定代理，
则无需选择委托方式。

户主姓名
签名（或留名盖章）

＜附件1＞（如已粘贴在第2 页，在确认栏（□）里打勾）

申请者的“本人身份证明文件” □已粘贴

姓名

＜发放对象＞ (住民票的家庭成员)

出生日期

出生日期

亲属关系

未在框中选择＝申领

□申领 □不需要

※请用红笔订正＜领取方式＞（在任一项上打勾）

有无账户 □有金融机构的账户 □没有金融机构的账户

◆不得已在办事窗口领取
请勿邮寄该申请书，请提交到浦安市的办事窗口

◆通过账户汇款来领取补助金 （仅限申请者本人名义的账户）

账户名义人（拼音）

汇款至邮局存折时

存折的编号 存折的号码

汇款至银行账户时 分店名称 账户号码□普通

□活期

＜附件2＞（请在相符的项目中打勾）

曾通过上述账户与浦安市
进行存取款（提取或转账） ⇒在第2 页粘贴明确记载汇款

账户信息的复印件

⇒无需粘贴明确记载汇款账户信息的附件

(选择) □市区町村的税金、保险费等
□儿童津贴汇款（公务员除外）

选一个
银行、金库、信用合作社
信用联合会、农协、渔协

分店代码金融机构代码

□无
□有

拼音

申请、请求
领取
申请、请求及领取



〇附件粘贴用纸

附件1

申请者（住民票的户主）“本人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件”

外国人

在留卡・特别永久居民证 ⇒ ◎
驾驶执照的复印件・个人编号卡的复印件等 ⇒ ×

附件２

存折（写有账户号码的部分）的复印件 (不是ATM卡) 

明确记载汇款账户信息的文件

其他文件

代理申请
①代理者的“本人身份证明文件”
②代理者的资格证明文件

请务必确认以下项目，确认后在确认栏（□）中打勾。

①请再次确认 所填写的项目中是否有遗漏或有误。

②请确认附件有无遗漏
（申请者本人身份证明文件粘贴副本）。

③请确认附件有无遗漏
（存折（写有账户号码的部分）的复印件）。

④尤其请确认填写的存折号码与所附存折的复印件上的号码是否一致。


